

长双农办〔2025〕9号


关于下达调整2025年村级寄递物流综合  服务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吉林省邮政管理局、吉林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公益性岗位设置工作的通知》（吉邮管〔2025〕19号）文件，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标准调整为800元/月/人。为进一步落实好文件精神，自2025年4月1日起，我区对现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进行调整，上调整标准为200元/月/人。现将调整2025年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1.08万元拨付给你们。其中：平湖街道0.18万元、山河街道0.36万元、鹿乡镇0.36万元、太平镇0.18万元。请各乡镇（街道）按照“谁开发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加强在岗人员日常管理和考核考勤,确保临时性乡村公益性岗位工作取得实效。

附：调整2025年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明细表
中共长春市双阳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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